
证券代码：

000868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2010-02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以书

面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

11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由于工作分工变化的原因， 公司总经理童永先生不再兼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根据总经理提

名，公司聘任汪先锋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个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同意聘任汪先锋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2

、本次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

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3

、本次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对任职人员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4

日

附件：个人简历

1

、汪先锋先生，男，

1971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1

年起在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任企划部科长、

副部长，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委副书记。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获得股份

２０１０

年度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９１５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锁日，即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下称“激励计划”）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激励计划向

２４４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了

４９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的

１２

个月，锁定期后

４８

个月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申

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和

４８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

２５％

。

经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核，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０

年度

解锁条件已经满足，现对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股限制性激励股份解除限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激励限售股份解锁后，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深交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１３

号———董监高买卖本公司股份意向报备》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２

，

２９５

，

２５０ １６．９５％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３３３

，

２５９

，

５００ １６．０３％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４％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４％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００

，

３５７

，

７５０ ９．６４％ －１３

，

７２３

，

２５０ １８６

，

６３４

，

５００ ８．９８％

其中
：

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１５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１５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３

，

１０７

，

７５０ ２．０７％ －１３

，

７２３

，

２５０ ２９

，

３８４

，

５００ １．４１％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５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７７％ －５

，

３１２

，

５００ １０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０．５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２６

，

２８７

，

３１０ ８３．０５％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１

，

７４５

，

３２３

，

０６０ ８３．９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３

，

７０３

，

３１８ ４６．３６％ １９

，

０３５

，

７５０ ９８２

，

７３９

，

０６８ ４７．２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７６２

，

５８３

，

９９２ ３６．６９％ ７６２

，

５８３

，

９９２ ３６．６９％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

，

０７８

，

５８２

，

５６０ １００％ ０ ２

，

０７８

，

５８２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69

、

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

A

、张裕

B

公告编号：

2010-

临

017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解百纳

"

商标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近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转交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作出一审判决：第一项是撤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的商评字

[2008]

第

05115

号《关于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争议裁定书》；第二

项是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就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争议重新做出裁定。在商评

字

[2008]

第

05115

号《关于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争议裁定书》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作出了对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的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予以维持的裁决。

2

、中粮酒业有限公司、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和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作为原告，

于

2010

年

1

月中旬，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作为被告，以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

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认定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属不正注册，同时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8

）一中行初字第

916

号《行政判决书》的第二项判决，并改

判为：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

60

日内就第

1748888

号

"

解百纳

"

商标争议请求重新

做出裁定。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了本案诉讼。

3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6

月

17

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其他相关内容请参见本公司

2008

年

7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

解百纳

"

商标事宜的公告》和

2010

年

1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

"

解百纳

"

商标事宜的公告》。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０３２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和出席情况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以及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６３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股份

３７８

，

７４９

，

３３６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５２．２３％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７６

，

６１２

，

８２２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５１．９４％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６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１３６

，

５１４

股，占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０．２９％

，公司独立董事汪祥耀共征集到投

票权计

０

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副

董事长范志龙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同意

３７８

，

６１３

，

５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

６２

，

２４０

股，弃权

７３

，

５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数量、来源和种类

同意

３７８

，

５２３

，

７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

７３

，

７４０

股，弃权

１５１

，

８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３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 ， 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５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等待期、禁售期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１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６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７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行权安排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８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数量和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９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

１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３７８

，

５１０

，

８３６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 ％

，反对

６１

，

０４０

股，弃权

１７７

，

４６０

股，大会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二

○

一

○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二

○

一

○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法律意见书。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３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３３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以书面传真、 电话、 专人送达等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范志龙副董事长主持，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该授权日符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８

日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董事会依据证监会下发

的《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进行了适应性修改，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公司董事会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７

日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

行）》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得批准。

三、激励对象符合授权条件的说明

１

、激励方案规定的授权条件

根据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激励对象已同时满足下列获授股票期权条件：

１

、授权时卧龙地产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导致激励计划无效的其他情形。

２

、授权时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本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数额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

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四、公司本次授权情况概述

１

、本次拟授权总量及各激励对象职务、拟授权量、剩余可授权量、禁售期

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

２２０１．４

万份股票期权，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７２５１４．７４６

万份的

３．０４％

。 其中首次授

予

１９８１．８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２１９．６

万份，占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９８％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分

配比例如下：

编序
号 职务 姓名 拟授予股票

期权
（

万股
）

占本激励计划拟
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的比例

占本计划通
过时总股本
的比例

一
、

董事高管
１

副董事长 范志龙
１０８．００ ４．９１％ ０．１５％

２

总经理 王彩萍
１０８．００ ４．９１％ ０．１５％

３

董事 王希全
９７．２０ ４．４２％ ０．１３％

４

常务副总经理 郭晓雄
９７．２０ ４．４２％ ０．１３％

５

副总经理 杜秋龙
８６．４０ ３．９２％ ０．１２％

副总经理 谢俊虎
８６．４０ ３．９２％ ０．１２％

７

财务总监 严剑民
８６．４０ ３．９２％ ０．１２％

８

董事会秘书 马亚军
６４．８０ ２．９４％ ０．０９％

小计
７３４．４０ ３３．３６％ １．０１％

二
、

子公司高管

９

上虞市卧龙天香华庭置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建刚

２７．００ １．２３％ ０．０４％

１０

上虞市卧龙天香华庭置
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陆涛

３２．４０ １．４７％ ０．０４％

１１

上虞市卧龙天香华庭置
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再幸

２７．００ １．２３％ ０．０４％

１２

嵊州卧龙绿都置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李瑜

３２．４０ １．４７％ ０．０４％

１３

嵊州卧龙绿都置业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毛中侃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１４

上虞市卧龙天香西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戴苗铨
３２．４０ １．４７％ ０．０４％

１５

上虞市卧龙天香西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朱国伟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１６

上虞市卧龙天香西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销
总监

王晖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１７

上虞市卧龙天香西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

胡金汤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１８

绍兴市卧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娄淼君

３７．８０ １．７２％ ０．０５％

１９

绍兴市卧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石水苗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２０

绍兴市卧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王益红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２１

绍兴市卧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李鸿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２２

武汉卧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戴光明

３７．８０ １．７２％ ０．０５％

２３

武汉卧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柏松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２４

清远市五洲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 黄哲铭

７０．２０ ３．１９％ ０．１０％

２５

清远市五洲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建奇

２７．００ １．２３％ ０．０４％

２６

清远市五洲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千河

２１．６０ ０．９８％ ０．０３％

２７

清远市五洲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姜辉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２８

绍兴卧龙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顾钧波

２７．００ １．２３％ ０．０４％

２９

绍兴卧龙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朱月铭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３０

银川卧龙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罗岳阳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３１

清远义乌商贸城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胡静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３２

耀江神马实业
（

武汉
）

有
限公司总经理 张坚

７０．２０ ３．１９％ ０．１０％

３３

耀江神马实业
（

武汉
）

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汪关德

４８．６０ ２．２１％ ０．０７％

３４

耀江神马实业
（

武汉
）

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赵奎

１６．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２％

小计
７３４．４０ ３３．３６％ １．０１％

三
、

其他激励对象
５

其他激励对象共
２７

名注
１ ５１３．００ ２３．３０％ ０．７１％

四
、

预留股份
６

公司预留股票期权
２１９．６０ ９．９８％ ０．３１％

合计
２２０１．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４％

注

１

：其他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营销和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公司有特殊贡

献的其他员工。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中所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存在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人员名单和数量需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经监事会核实，公

司应当请律师对激励对象的资格和获授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出具专业意见。

非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股

票期权数额所对应股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

。 “公司股本总额”指股东大会批

准最近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时公司已发行的股本总额。

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经董事会确认后，公司将按照上述要求及时进行披露。

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具体安排如下：

公司 岗位 人数 期权数量
（

万份
）

新增项目公司 总经理或常务副总
１

不高于
３６

营销副总经理或营销总监
１

不高于
２７

工程副总经理
１

不高于
２７

财务总监
１

不高于
２１．６

工程管理部长
１

不高于
２１．６

工程管理负责人
１

不高于
１６．２

技术设计部长
１

不高于
２１．６

技术设计负责人
１

不高于
１６．２

营销策划部长
１

不高于
１６．２

财务部部长或副部长
１

不高于
１６．２

合计
１０

不高于
２１９．６

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的禁售期如下：

（

１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卧龙地产的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人员不得将其

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３

）、若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上述人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时《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行权价及调整情况：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６．８８

元，即满足行权条件后，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份

股票期权以

１６．８８

元的价格认购一股卧龙地产股票。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及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行权价

格调整为

９．３２

元。

３

、监事会关于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及在股东大会上的说明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确定的公

司董事、高管、子公司高管及其他核心管理技术职务人员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已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将上述

核实情况汇报说明。

４

、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

事项发表的意见如下：

（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该授权日符合证

监会发布的《管理办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

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

２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备忘录》规定的禁止获授

股权激励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并同意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５

、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手续，行权时间的安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范围及激励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激励对象不存在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情形。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未发生变化。

（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就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

披露义务。

五、激励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

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当天为停牌日，计算期权成本时以前一天收盘价

８．０９

元

／

股为依

据）；同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六、其他说明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以及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九人，公

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唐台英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２３３

，

０４３

，

９７１

股增加

至

２７９

，

６５２

，

７６５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

成后，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公司营业执照号码由“企股粤穗总字第

００７３１７

号”变更为“

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９９７

”号。

为此，本公司对《公司章程》第二条、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作以下修改：

海鸥卫浴《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

公司章程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生效
）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修订
）

第二条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法
律

、

法规和行政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二批
［

２００３

］

２０９

号
《

关于番禺海鸥卫浴用品有限公
司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批
准

，

在番禺海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的基础上
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

；

在广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

企股粤穗总字第
００７３１７

号
。

第二条公司系依照
《

公司法
》

和其他有关法
律

、

法规和行政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二批
［

２００３

］

２０９

号
《

关于番禺海鸥卫浴用品有限公
司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批
准

，

在番禺海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的基础上
以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

；

在广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营业执照
，

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

企股粤穗总字第
００７３１７

号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

，

营业执照号码变更为
４４０１０１４０００２０９９７

号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３３０４．３９７１

万元
。

（

第
２

款略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７９６５．２７６５

万元
。

（

第
２

款不变
）

第二十条
（

略
）

第二十条
（

原各款不变
，

增加一款
）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８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转增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
数由

２３３０４．３９７１

万股增加至
２７９６５．２７６５

万
股

，

其中发起人持股
１８８０１．１８９１

万股
，

社会公
众持股

９１６４．０８７４

万股
。

本次增资后
，

发起人
中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６４．９２０３

万股
，

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２８．８４％

；

发起人广州市创盛达
水暖器材有限公司持有

７２８６．５９０７

万股
，

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

２６．０６％

；

发起人中盛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

２０９１．６４７５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７．４８％

；

发起人广州市裕进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４５．８２３８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３．７４％

；

发
起人广州市致顺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３１２． ２０６８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１．１２％

。

第二十一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３３０４．３９７１

万股
，

没有发行其他种类股票
。

第二十一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

普通股
２７９６５．２７６５

万股
，

没有发行其他种类股票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告的《信息披露专项活动自查分析报告及整改计划》，为进一步完善公

司内幕信息管理，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作如下修改：

海鸥卫浴《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修改对照表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生
效

）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修订
）

增加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公司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内幕信息及
其披露

。

董事会秘书室具体执行内幕信息的管理及披露事
项

，

由董事会秘书领导
，

负责内幕信息的监控
、

披露
以及知情人登记

、

备案等日常管理工作
。

第十六条
、

第十七条 序号分别调整为第十七条
、

第十八条
增加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董事会秘书室应编制内幕信息知情人
登记表

，

如实登记内幕信息未披露前各环节所有内
幕信息知情人

，

所涉环节包括但不限于筹划
、

编制
、

传递
、

审核
、

披露等
，

所登记项目至少应包括知情人
姓名

、

身份证件号码
、

所在单位
、

职务
、

获悉内幕信
息时间

、

因何原因获悉内幕信息等
。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向公司提供上述登记资料并对
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保存年限不少于
３

年
。

第十八条至第六十四条 序号依次调整为第二十条至第六十六条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告的《信息披露专项活动自查分析报告及整改计划》，为进一步完善公

司高管人员及大股东持股变动管理，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作

如下修改：

海鸥卫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修改对照表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生效
）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修订
）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
理

。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

。

第十条短线交易禁止规定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
《

证
券法

》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

违反该规定将其所
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
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的
，

由此所得收益
归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并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

（

一
）

相关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
；

（

二
）

本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

（

三
）

收益的计算方法和董事会收回收益的具
体情况

；

（

四
）

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

上述
“

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是指最后一笔买
入时点起算

６

个月内卖出的
；“

卖出后
６

个月
内又买入

”

是指最后一笔卖出时点起算
６

个
月内又买入的

。

第十条短线交易禁止规定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
《

证
券法

》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

违反该规定将其所
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
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的
，

由此所得收益
归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并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

（

一
）

相关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
；

（

二
）

本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

（

三
）

收益的计算方法和董事会收回收益的具
体情况

；

（

四
）

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

上述
“

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是指最后一笔买
入时点起算

６

个月内卖出的
；“

卖出后
６

个月
内又买入

”

是指最后一笔卖出时点起算
６

个
月内又买入的

。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

，

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

议案》

本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为控股子公司珠海铂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 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期限一年，资金占用费为公司自金融机构取得一年期贷

款的实际利率。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广州海鸥

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控股子公司珠海

铂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鸥”）提供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用于陶瓷项目的基建、设备

及辅助设施购建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资金占用

费为公司自金融机构取得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

（二）审批情况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珠海铂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是，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各类高档卫浴器材及相关配件，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公司法定代表人唐

台英，住所为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工业区海鸥卫浴公司

１＃

厂房。本公司持有其

６５％

股权，在美国注册

的

Ｂａｔｈｏ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Ｌ．Ｃ．

持有其

３５％

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铂鸥资产总额为

２２

，

９２６

，

９５５．５８

元，净资产为

２０

，

０３４

，

５７５．４６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９０６

，

３７９．３６

元，净利润

－４

，

５８５

，

５４１．５６

元（以上

数据经审计）。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未发生为珠海铂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Ｂａｔｈｏ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Ｌ．Ｃ．

是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美国特拉华州设立的有限公司，公司住所位于

１１４

Ｂａｒｋｓｄａ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ｅｗａｒｋ

，

Ｎｅｗ Ｃａｓｔｌｅ

，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

Ｕ．Ｓ．Ａ

，持有

４０３０５１３

号公司注册证书，注册

资本

５０

万美元，股东为外籍人士

Ｊｅｎ Ｐａｉ－Ｃｈｅｎ

、

Ｊｅｎ Ｌｅｉ Ｈｓｉａｎｇ－Ｈｗａ

。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等业务，与

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鉴于

Ｂａｔｈｏｎ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Ｌ．Ｃ．

为境外企业，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在实际操作上滞碍难

行，故未按出资比例履行相应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按照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公司致力于扩大产品纵深，在已经进入整组、浴缸、淋浴房领域的基础上，今

年启动在珠海铂鸥建设卫生瓷生产线，从设计、研发到制造，提供卫浴的整体解决方案，将为企业迎来更大

的发展机遇。为此，铂鸥的资金需求不断加大。鉴于铂鸥经营时间短，目前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仍具有一定

的客观困难， 为了保障铂鸥资金供应满足其发展需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财务资

助，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整体财务费用、促进铂鸥业务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目前，铂鸥资产质量良好，其现有的浴缸、淋浴房业务进展顺利，已接获来自多家世界浴缸领军品牌的

生产订单，本次资助涉及的陶瓷项目受益于公司已有的稳定优质客户资源，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且铂

鸥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经营情况，不存在债务不能偿还的风险。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项财务资助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珠海铂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

期限一年，按公司自金融机构取得一年期贷款的实际利率收取资金占用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财务资助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公司

章程》、《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对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审批权限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上述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有利于其筹措资金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也有利于

公司建立为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六、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0-012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01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大股东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39,444,111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1.38%

）函，提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关于预计与欧贝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将该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30

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

东镇综艺数码城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5

人，代表股份

156,

238,4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16 %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昝圣达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

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红利分配；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44,440

万股为基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22,220

万股。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有关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具体实施事宜公司另行公告。

6

、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非独立董事；

6.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昝圣达为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139,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

；反对

98,9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昝瑞国为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139,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

；反对

98,9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曹剑忠为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139,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

；反对

98,9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建华为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139,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

；反对

98,9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

7.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明香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朱爱华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姚仁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议案

6

中四名非独立董事与议案

7

中三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本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0

年

6

月

23

日至

2013

年

6

月

22

日。

（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详见

2010

年

3

月

27

日、

2010

年

6

月

3

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本公司相关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

8

、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中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成员；

8.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昝圣华为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黄天鸿为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另外，经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并经民主推荐，决定由韩晔出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昝圣

华、黄天鸿、韩晔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本届监事会任期自

2010

年

6

月

23

日至

2013

年

6

月

22

日。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3

月

27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本公司相关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 ）

9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9.1

为江苏综艺光伏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2

为江苏综艺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3

为南通市天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4

为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5

为深圳毅能达智能卡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修改，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新能源、太阳能电

池、组件及应用产品的开发、销售、服务。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作相应修改。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一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与欧贝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56,238,4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成宝、金建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

2010-013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7

人，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6

名董事亲自出席，独立董事朱爱华委托独立董事杨明香出席会议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讨论，通过如下决

议：

一、选举昝圣达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昝圣达为本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经总经理提名，聘任陈义、王建华、邢光新、杨栋毅为本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邢光新为本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三年；（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经董事长提名，聘任顾政巍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邢雨梅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杨明香、朱爱华、姚仁泉对本次会议有关高管人员的聘任表示同意。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情况如下：

1

、战略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董事昝圣达；委员：董事昝瑞国，独立董事姚仁泉；

2

、审计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杨明香；委员：董事曹剑忠，独立董事姚仁泉；

3

、提名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朱爱华；委员：董事昝圣达，独立董事杨明香；

4

、薪酬和考核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主任委员会：独立董事姚仁泉；委员：董事王建华，独立董事朱爱

华。

以上四个专业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一致。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简称

"

神州龙芯

"

）进行增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

49%

的企业，为适应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加速龙芯

产业化，该公司增资

5,000

万股，增资部分由境内机构和个人以每股价格人民币

4

元认购，增资总额

20,0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神州龙芯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5,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

4,900

万股，占其总

股本的

32.67%

。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1

、高级管理人员个人简历：

昝圣达，男，

1963

年生，经济师，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中共十六大代表，曾被授予

"

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

"

、

"

全国劳动模范

"

等光荣称号及

"

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奖

"

，曾任江苏省南通县刺绣厂厂长，

现任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义，男，

1962

年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在北京大学从事编辑、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中国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部门总经理、直属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苏宁环球集团公司总裁助理等职，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对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资本市场有比较深入和独到的研究。

王建华，男，

1963

年生，大学文化，曾任通州市多种经营管理局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中共通州市委组

织部组织员、干部科副科长、科长、副局级组织员，中共兴东镇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邢光新，男，

1966

年生，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曾被江苏省

审计厅评为

"

社会审计先进个人

"

，当选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第四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曾任通州市

审计局科长，通州市审计事务所所长，南通恒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主任会计师，南通市通建工程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杨栋毅，男，

1963

年生，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学博士。 具有严格系统的集成电路专业教育和日本留

学工作背景，为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负责人和多项国家专利的发明人，一直致力于大规模集成电

路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历任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工程师；深圳清华中银微电子公司总工程师、总经

理等职，现任北京天一集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本公司副总经理。

顾政巍，女，

1974

年生，大学文化，历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等职。

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邢雨梅，女，

1977

年生，大专文化，历任公司证券部职员、证券事务代表。

附件二：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管人员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现对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高管人员相关事宜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高管人员的提名方式及聘任程序合法、合规，各高管人员具备相应

的任职资格，其专业知识、技能、工作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

求。

本独立董事同意昝圣达担任公司总经理，陈义、王建华、邢光新、杨栋毅为本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邢光

新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顾政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杨明香 朱爱华 姚仁泉

201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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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讨论，一致同意选举昝圣华为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主席，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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